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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支聯會拒交資料 保安局促懸崖勒馬

第四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

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以採取香港特
別行政區現行法律准予警方等執法部門在調查嚴
重犯罪案件時採取的各種措施，並可以採取以下
措施：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
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
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
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
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
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
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附表5
—關於向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

人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
3. 規管外國或台灣代理人
（1）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發出有關規定

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則在
保安局局長批准下，不時藉向某外國代理人或台
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代理人在指定期
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供以下資料
（a）該代理人如屬個人—
（i）該代理人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包

括該代理人參與本地組織的活動及職
位、經營業務、職業及住址）；

（ii）該代理人在香港的資產、收入、收入來
源及開支；或

（b）該代理人如屬一個組織—
（i）該組織的在香港職員及在香港成員的個

人資料（包括姓名、年齡、身分證明文
件的類別及號碼、職業及住址）；

（ii）該組織在香港的活動；
（iii）該組織在香港的資產、收入、收入來源

及開支。

任何代理人如沒有遵從根據第（1）（a）款送
達的通知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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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相關條文

以支持當年北京發生的大規模動亂
為名宣布成立，公然以「結束一黨
專政」作綱領，吸納外國反華勢力
和資金以支持顛覆中央政府

1989年
5月21日

每年 6 月舉辦所謂的「燭光晚
會」，公然宣揚顛覆中央政府，以
及加插各種反政府議題

1990年至
2019年

公然違法強闖維園非法集會，並引
發暴徒湧往各區爆發暴亂

2020年
6月4日

鄒幸彤涉透過社交平台煽惑群眾參
與維園非法集會，違反公安條例被
捕

2021年
6月4日

蔡耀昌及麥海華等7人宣布請辭常
委，又宣布會在7月底前遣散所有
職員

2021年
7月10日

常委會通過決議解散「支聯會」，
有關決議需會員大會通過

2021年
8月23日

警方國安處去信七常委，指因「支聯會」
涉屬「外國代理人」，遂按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三條附表5，要求交代相關個人資
料，以及與外國反華勢力資金往來等

2021年
8月25日

「支聯會」記招，鄒幸彤宣布拒絕
向警方國安處交出資料，並定於9
月25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投票決
定「支聯會」解散事宜

2021年
9月5日

「支聯會」步向滅亡時序

警方國安處8月25日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第四十
三條《實施細則》附表5，致函「支聯會」常

委及相關人士，包括何俊仁、鄒幸彤、李卓人、梁
錦威、徐漢光、陶君行、劉慧卿、關尚義等，要求
提交包括「支聯會」董事、員工資料，2014年至今
會議記錄、收入支出，與「華人民主書院」、「中
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
的活動資料等。有關人等須於兩周內回覆，向警方
提交有關資料。即使「支聯會」解散，仍然要提交
資料。

下旬會員大會商討是否解散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昨日在記者會上聲稱，由

於警方國安處「任意」標籤民間團體為「外國代理
人」而又「不提供任何理據」，然後就「藉口」以附
表5要求團體提交大量資料，「是『濫權』和『不合
理』的做法，亦『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此舉更是
對『民間社會』的『恐嚇』，藉索取大量資料讓所有
跟本會有關連的人均處於惶恐之中。」
她揚言，「支聯會」拒絕配合要求，並聲稱

「（支聯會）並非任何國家或團體的代理人，因此
警方根本『無權』以附表5要求提交任何資料。」她
又四處牽扯稱，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與外國「有
聯繫」再正常不過，反問「是否全世界都是外國代
理人」云云。
對於會否解散「支聯會」，鄒幸彤稱「面對越來越

大的政治壓力」，「支聯會」內部有不同意見，因此

會在9月25日下午2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商討是否解
散，屆時會「按章程辦事」。她說，「支聯會」目前
大概有100多個成員，而會員大會需有出席會員75%同
意才可通過解散，當中至少需有20名成員出席。香港
文匯報接獲消息，有關處理其實是鄒幸彤不想「支聯
會」解散（見另稿）。

保安局：後果包括罰款監禁
特區政府保安局昨日對「支聯會」作出嚴正警告，

強調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所造成的後果
嚴重，必須採取措施以防範和制止有關行為。為了有
效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執法人員有
需要取得有關某些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外國或
台灣代理人的資料。

保安局重申，執法部門是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
律，及按有關人等或單位的行為而採取其執法行動。
保安局支持警方依法進行執法行動，並指《實施細
則》附表5已訂明不遵守有關提交資料要求的後果，包
括罰款和監禁，「有關團體須立即懸崖勒馬，以免承
擔法律風險。」
警方國安處昨日亦表示，8月25日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附表5，向多個團體發出書面
通知，要求提交資料，但留意到有團體公然表示不會
遵從上述法定要求。警方強調任何人士和團體不遵從
要求，警方必定依法跟進。
警方重申，若未依時提交資料，可處罰款10萬元及

監禁半年；如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資料，最高
可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支聯會」昨日大
放厥詞，揚言拒向警方國安處提交資料，並多番抹黑
警方國安處執法行動。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支聯會」拒絕協助調查的行為
本身已經違法，建議警方國安處行使香港國安法第四
十三條第一款的權力，直接搜查「支聯會」，並盡快
採取拘捕行動。

馬恩國：警查案毋須公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指出，
「支聯會」現時拒絕向警方提交資料，更加反映了是
「此地無銀三百両」，認為警方先禮後兵，要求「支
聯會」提交資料不果，可考慮行使香港國安法第四十
三條第一款的權力，直接搜查「支聯會」。
對於鄒幸彤聲稱警方國安處標籤「支聯會」為「外
國代理人」，而不提供任何理據，馬恩國表示，警方
查案的內容是其內部資料，毋須向外界公開，警方查
案只要有合理懷疑即可。他相信警方已經掌握「支聯
會」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基本表面證據，才會發出提交
資料的要求。

傅健慈批圖打「悲情牌」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批
評，「支聯會」無視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的執法行
動，是在挑戰法律，並企圖打「悲情牌」轉移視線。
他指出，「支聯會」多年來的所作所為本身已經是違
法，是明確的反中亂港團體，所以在「交資料又死，
不交又死」的情況下，選擇了拒絕合作。就此，他呼
籲所有「支聯會」的會員盡早割席，以免惹上法律責
任。同時，他相信警方已經掌握足夠證據，不排除會
採取拘捕行動。

龔靜儀斥故意扭曲事實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鄒幸彤聲稱警方的要求是
「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質疑鄒幸彤身為大律師，
有否案例或理據支持這個說法。
龔靜儀強調，警方的要求是有理有據，在法律上沒

有錯誤，並批評「支聯會」故意扭曲事實，誤導市
民。她質問「支聯會」倘若沒有違法，為何不敢提交
資料？重申違法就是違法，呼籲「支聯會」回頭是
岸，盡快提交資料，與執法部門合作。

政界憂危害不止促速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針對「支聯

會」揚言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交相關資料，再
次挑戰法律，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支聯會」以各種手法拖延，
證明當中有不可告人的舉動，加上鄒幸彤揚言
會討論用「其他身份」搞事，令人擔憂有關人
等已準備借屍還魂，繼續危害社會，呼籲警方
盡速採取適當行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支聯

會」一直煽動香港市民仇視中央政府；即使香
港國安法去年實施後，「支聯會」仍大肆宣揚
其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違法主張。現以各種理
由拒絕，令人質疑當中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才
千方百計迴避警方追查。他指，香港作為國際
城市，與海外正常交流並無不妥，但「支聯
會」現涉嫌扮演「外國代理人」的角色搞亂社
會，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他呼籲警方立即採取
行動，不要讓「支聯會」藉詞拖延。他又指，
「支聯會」至今未公布會員名單，反映該組織
想在解散一事上搬龍門。

批鄒幸彤誤導公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支聯會」

目無法紀，質疑「支聯會」是「身有屎」才不
敢提交資料，拒絕協助調查。她斥責「支聯
會」滿口公義，實際上視法治為無物，是破壞
法治的元兇之一。
對於鄒幸彤狡辯稱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與外國有聯繫再正常不過，她強調「與國際
社會聯繫」和「成為外國代理人，勾結外國
勢力」根本不是同一回事，批評鄒幸彤誤導
公眾。她又指，作為負責任的機構，「支聯
會」應該開誠布公地接受調查，不應再作無
謂糾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鄒幸彤的

言論反映「支聯會」正在垂死掙扎，表現心
虛，編織各種所謂「理由」出來，企圖混淆視
聽。早前警方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
的實施細則，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屬
「外國代理人」，才要求提交有關資料。
對於鄒幸彤稱倘本月25日的特別大會決定

解散「支聯會」，會將資產捐給「理念相同
的團體」，郭偉强指該言論反映有關人等準
備借屍還魂，繼續危害社會，呼籲警方的偵
查工作要「快、狠、準」，不容有關人等逃
避法律責任。

法界促警盡快搜查拘捕

警方國安處引用香港國安法，根據《實施細則》附表5「向外國及台灣政

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要求攬炒派組織「支聯

會」在限期前交出資料。「支聯會」昨日揚言，將拒絕提交資料，並反稱警

方國安處「濫權」、「不合理」及「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云云。香港特區

政府保安局昨日作嚴正警告，並指《實施細則》附表5已訂明不遵守有關提

交資料要求的後果，包括罰款和監禁，促有關團體立即懸崖勒馬，以免承擔

法律風險。警方強調，任何人士和團體不遵從要求，警方必定依法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支聯
會」副主席鄒幸彤昨日在記者會上大肆抹
黑警方國安處的正常執法，更強硬宣稱不
會遵從警方要求交出「支聯會」的資料。
知情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有人企圖
想當「義士」，故以「大石砸死蟹」的方
式迫使其他認為「應正面回應警方要求」
的常委，將他們一起綁上違法的戰車。消
息人士又指出，鄒幸彤聲稱本月25日舉行
特別會員大會最終決定是否解散「支聯
會」根本是想拖延時間，「講笑咩？家
咁嘅時勢，到時仲有幾多個『會員』敢來
開會？」（現在這種勢態，屆時還能有多
少個會員敢來開會？）他指出，如果到時
因到場會員不足而流會，鄒幸彤又可以繼
續將解散問題拖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9月2日傍晚，屬
於保釋外出的鄒幸彤揹着背囊獨自入荃灣
警署報到，不久，兩名支聯會常委鄧岳君
及徐漢光相繼到達警署外等候。徐漢光還
拖着放有背囊的手拖車。至6時許鄒離開
警署，並與鄧徐一同步行至附近一個商
場，並刻意選擇在一處不起眼的角落坐
下。

與鄧岳君徐漢光爭論拂袖而去
此時，鄒幸彤和徐漢光各自從背囊內取

出一疊文件物品，三人隨即開始「密密
斟」，並眉頭緊鎖地對着文件不停比劃着
什麼。據悉，他們談論的內容一直圍繞着
如何應對警方要求「支聯會」提供資料以
及「支聯會」解散的問題，由於周圍聲浪
較大，不知不覺中，三人談話的聲音也越
來越高。在前一個問題上，由於鄒本身是
大律師，鄧徐表示聽從鄒的意見；但在
「支聯會」何時正式解散問題上，鄧與徐
的傾向是越快越好，但鄒則表示反對，認
為可以想辦法盡量拖延。由於各不相讓，
討論變爭論，更有「駁火」之勢。臨近晚
上8時，一臉不滿的鄒幸彤拂袖而去；至
於鄧徐二人繼續密斟至9時許才離開。
消息人士透露，8月23日「支聯會」舉

行常委會議，與會的常委包括鄧岳君、徐
漢光、梁錦威、陳多偉，而辭任常委但仍
擔任秘書的蔡耀昌也有列席會議，至於早
前被判入獄的「支聯會」常委李卓人、何

俊仁則委託鄒幸彤做他們的代表，換句話
說，鄒一個人就有三票。不過，會議最終
以4比3決定解散「支聯會」，但仍需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作最終決定。「其實，與會
者除咗鄒幸彤外，全部都贊成盡快解
散。」不過，鄒幸彤藉着「代表」李卓人
和何俊仁的名義，一直拖延舉行特別會員
大會的時間。
「前些天，『支聯會』各常委（包括在
獄中的李卓人及何俊仁）都收到警方國安
處的信函，要求他們提交有關支聯會的資
料，使到鄒幸彤難以再繼續拖下去。」消
息人士指出，為了爭取獲得常委的同意，
鄒幸彤不斷私下游說各常委拒絕應警方要
求提交資料，於是就出現了9月2日傍晚鄒
鄧徐三人在荃灣一間商場內爭吵的一幕。

「20會員出席75%支持」門檻高
在昨日中午的記招上，僅有副主席鄒幸

彤、常委鄧岳君、徐漢光及梁錦威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已辭任常委的盧偉
明和義工林榮江亦有現身，但同樣辭職常
委、早前卻被發現仍頻頻參加「支聯會」
密會的秘書蔡耀昌則未露面。鄒幸彤宣
稱，將於本月25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商討
解散事宜，但按規定至少要有20個會員出
席及75%投票贊成才能決定支聯會解散。
消息人士指出，鄒幸彤打出「至少20個

會員出席及75%支持」這張牌明顯是拖延
之舉，因為時至今日，「支聯會」只剩約
40個會員團體，其中不少更是「殭屍團
體」，屆時能否達到20個會員出席都是未
知數，「家咁嘅時勢，邊有幾多人願意
露面呀。表面上要通過特別會員大會才能
決定解散，但佢哋都知冇幾多個敢出席投
票會議，所以呢次大會隨時會『流會』，
到時，鄒幸彤又可以推說是會員不同意解
散。」
8月10日，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支聯

會」一批骨幹在旺角一幢商廈內密會，出
席者包括鄒幸彤、蔡耀昌、徐漢光等人。
會議圍繞「支聯會」何去何從、是否解散
等問題進行討論。當晚離開大廈的鄒幸彤
被香港文匯報記者追問會否解散支聯會或
撤銷屬於反中亂港的所謂「五大綱領」
時，鄒幸彤一直避而不答。

資料來源：香港國安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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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四常委昨日舉行記者會表明拒絕向警方國安處遞交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去年6月初，「支聯會」違反限聚令公然在維園集會。 資料圖片

● 9月2日晚上，鄒幸彤（左）、鄧岳君（中）、徐漢光（右）在荃灣某商場內一處隱蔽角落「密
密斟」。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9月2日傍晚，鄧岳君（左）、鄒幸彤（中）、徐漢光（右）離開荃灣警署，準備到附近商場
「密斟」。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今年以來有多個團體請願要求取締「支聯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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